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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批转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
江苏省收费公路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
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省人民政府同意省交通运输厅、公安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监察厅、纠风办、物价局制定的《江苏省收费公路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2年国庆节是第一个实施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节假日，且中秋节与国庆节假日连休。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2〕37号）规定，2012年中秋节当日（9月30日）视为国庆节连休日，实行免费通行，免费通行时间为：2012年9月30日00:00至10月7日24:00。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江苏省收费公路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要求，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工作顺利实施。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2年9月12日

江苏省收费公路重大节假日免收

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

省交通运输厅 省公安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 省监察厅 省纠风办 省物价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2〕37号）和《交通运输部关于切实做好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2012〕376号）精神，体现收费公路“服务为本、畅通主导”的要求，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现就我省收费公路重大节假日期间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有关事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实施范围

（一）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免费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00:00开始，节假日最后一天24:00结束，普通公路和非联网收费高速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联网收费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二）免费通行的车辆范围为行驶收费公路的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

（三）免费通行的公路范围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经依法批准设置的所有收费公路（含独立收费大桥、长江隧道和机场高速公路）。

二、收费管理

（一）一般规定。
1．人工收费（MTC）车道：仍实行一车一落杆，当车辆通过收费站入口时，驾驶员应主动减速，待栏杆抬起后免费驶离收费道口。对联网高速公路，车辆通过收费站入口时需领取车辆通行卡，出口时交还车辆通行卡后免费驶离。

2．电子不停车收费（ETC）车道：安装有电子不停车车载设备的小客车正常通行ETC车道，免收车辆通行费。

（二）特殊情况。
1．行驶联网高速公路的小型客车通过收费站出口时，无车辆通行卡或损坏车辆通行卡的，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明确全省联网收费高速公路车辆通行卡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苏价服〔2012〕218号）规定，交纳通行卡赔、补偿费（每卡50元），在规定时间内免收车辆通行费。

2．对不能明确判断的车型，驾驶人员应主动出示车辆行驶证，接受收费人员的核实。符合规定车型的，免收车辆通行费，其他车辆应按规定交纳车辆通行费。

三、保障措施

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实施后，有可能引发收费公路尤其是重要通道、重点干线公路、重点出口交通拥堵，以及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收费道口及服务区治安隐患增加等问题。对此，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政策平稳有序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部门分工。

交通运输、公安、发展改革、财政、监察、纠风、物价等部门要密切配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共同做好政策实施工作。各市人民政府要组织交通运输、城建部门，对进出高速公路收费站的地方道路进行排查，抓紧对路幅较为狭窄、极易发生交通拥堵的地方道路以及高速公路连接线道口进行拓宽改造、交通渠化和交通诱导，保障车辆通畅进出高速公路。

交通运输部门要督促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认真贯彻执行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制定具体管理规定，做好应急预案；督促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加强运营管理，做好政策实施后的交通流量、免费情况统计和总结评估工作。公路管理机构对重点路段、收费站、服务区要加强巡查，加强施工路段监管。重大节假日期间，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要实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应急保障制度。

公安部门要加强收费公路、重要路段、重要出入口的交通巡逻管控，依法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在重要收费站、服务区和重点时段增派人员、驻点值勤，加强交通指挥疏导和治安管理；配合收费站做好交通组织工作，维护车辆良好通行秩序；及时处置影响交通安全和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切实加强高速公路收费站连接道路与地方道路间的交通组织和车辆通行管理，保证进出高速公路车辆安全通行。

发展改革、财政、监察、纠风、物价等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指导、协调和督查，及时协助解决出现的问题。

（二）加强运营管理，提供文明服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统一思想，坚决贯彻落实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认真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及管理办法，加强重大节假日期间收费道口、服务区以及其他服务设施的运营管理，提供文明、便民服务。

1．加强养护管理。以日常养护和预防性养护为重点，及时处置公路病害，保障收费公路交通设施、安保设施完好。加强桥梁动态监测，对有安全隐患的桥梁及时进行维修加固，确保运营安全。重大节假日期间，原则上暂停影响车辆通行的养护施工作业。

2．加强收费站管理。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对收费站现有收费车道高峰时段通行饱和度进行一次全面评估，有针对性地完善应对措施。开足收费车道，在收费站区及站前适当地点提前设立明确清晰的引导标识。合理规划和利用现有收费车道，必要时应增设临时收费车道，有条件的尽可能设置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尽量避免收费车辆与免费车辆混合通行。加快联网ETC等收费系统的升级改造，提高收费站通行效率。对收费道口严重不足的收费站，抓紧调查论证，研究制定扩建方案，增加收费道口，满足车辆通行需求。

3．加强服务区管理。保障服务区及其设施干净卫生、安全有序、服务温馨。增加安保人员，强化服务区停车场车辆引导、停放管理，避免产生车辆拥堵和秩序混乱现象；对载有易燃、易爆、剧毒化学物品的车辆确需在停车场内临时停放的，应当限时停放在指定区域。加强对餐饮食品、卫生场所、加油站点等重点部位的监管，确保设施功能完好、油料供应充足、车辆维修便捷。各高速公路服务区要确保提供24小时不间断基本服务，努力提供优质服务，做到让群众满意。

4．做好重大节假日期间公路交通流量和免费通行数据统计、分析和上报等工作。

（三）强化新闻宣传，引导合理出行。
交通运输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现场宣传等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使社会各界能够及时、全面了解我省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具体方案，特别是免费通行的范围、收费管理要求，引导公众和媒体支持配合公路管理工作，营造祥和的节日氛围；及时、多渠道发布交通流量、交通事故、交通气象、公路施工等路网运行信息，提前告知并引导公众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免集中出行导致收费公路拥堵；引导公众在出行前，及时主动了解途经公路的路况信息、前往目的地如重点景区的交通拥堵状况。

（四）完善应急预案，强化联动处置。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认真分析免费放行后所辖公路、收费站、服务区的运营管理状况，特别是交通流特征和交通拥堵等有关情况，制定完善重大节假日期间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特别是一线负责人要把握好政策的严肃性及操作的灵活性，及时采取措施，保障收费站正常运行和车辆有序通行。交通拥堵和通行高峰时段，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落实专人负责，靠前指挥；收费站要增派工作人员和便携式设备，加强现场管理和交通疏导，及时处置拥堵问题。当高速公路收费站开足收费道口，待交费车辆排队均超过200米时，应严格执行《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相关规定，对所有车辆予以免费放行。

交通运输、公安部门和收费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动处置，特别是遇有交通管制、恶劣天气等突发事件时，要及时、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切实加强路网交通流量分析和预判，对出现严重交通拥堵的，应提前调度，及时启用多个收费站同时分流方案。联网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截止之前，提前通过可变情报板、交通广播等载体，提醒驾乘人员就近选择出口驶离高速公路。

加强省际、市际通道的跨区域联动处置，特别是同一公路省际交界处的相邻收费站和共建收费站，要加强协调配合，努力实现重大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的统一、收费车道和免费车道的有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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